
草案规定：电梯使用单位未保持

电梯紧急报警装置24小时有效应答

紧急呼救，或者未保持电梯轿厢内

无线通讯信号覆盖与远程监控设备

畅通的，处200元罚款；电梯发生乘

客被困故障时，未及时采取措施安抚

乘客，并立即通知电梯维护保养单

位到场救援的，处5000元罚款。

电梯维护保养单位未在电梯

所在地县（市、区）设置固定的办公

场所的，处5000元罚款；将维护保

养业务转包或者分包的，处30000

元罚款；未按规定建立并保存电梯

维护保养、自行检查档案的，处

5000元罚款……

救援不及时，责任单位将被罚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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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电梯必须覆盖无线通讯信号！
我省欲立法监督监管电梯安全，即日起向社会征集意见

乘客乘坐或者操作电梯，应当遵
守电梯安全使用说明、安全注意事项
和警示标志，并遵守的规定包括：

不得乘坐超过核定载
质量的电梯或者明示处于
非正常状态的电梯；

不得采用非正常手段
开启电梯层门、轿门；

不得拆除、破坏电梯的
部件及其附属设施；

不得有其他危及电梯
安全运行或者他人人身安
全的行为。

乘客不得
“超载”乘坐电梯

1、制定并执行电梯使用和安全运营管

理制度，按照“一梯一档”要求建立电梯安

全技术档案；

2、设置电梯安全管理机构或者配备取得

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书的电梯安全管理人员；

3、在电梯轿厢内或者出入口显著位置

张贴电梯使用安全注意事项和警示标志；

4、保持电梯紧急报警装置24小时有效

应答紧急呼救，保障电梯轿厢内无线通讯信号

覆盖或者物联网远程监控设备的畅通；

5、委托取得相应许可的单位进行电梯

维护保养，与维护保养单位签订合同，约定

维护保养的期限、要求和双方的权利义务；

6、电梯发生乘客被困故障时，及时采

取措施安抚乘客，并立即通知电梯维护保

养单位到场救援；

7、电梯出现故障、发生异常情况或者

存在安全隐患时，应当立即停止使用并设

置警示标志；

8、及时落实电梯维护保养单位发出的

电梯停止使用通知和隐患整改建议；

9、负责电梯日常运行经费的筹集与投

入等。

保障电梯轿厢内
无线通讯信号覆盖

草案规定，电梯使用
单位应当履行义务包括：

1、登录中国安徽网（《http://www.ah.gov.cn/》），点击网站首页下方的“省政府法
制办立法意见征集”栏目，对征求意见稿提出意见。

2、登录省政府法制办门户网站（《http://www.ahfzb.gov.cn/》），点击网站首页右
侧的“立法意见征集”栏目，对征求意见稿提出意见。

3、通过信函方式将意见寄至：合肥市长江中路221号安徽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
经济法制处（邮政编码：230001），并请在信封上注明“征求意见”。

4、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将修改意见和建议发送至：jjfzhch@163.com。

四种征集意见方式

电梯安全涉及设计、制造、安

装、改造、维修、维护保养、检验检

测等多个环节，任何一个环节不

规范，都有可能引发事故隐患。

近年来，受电梯数量迅猛增长、电

梯产权转移和电梯使用管理形式

多样化等因素影响，许多直接影

响电梯运行安全的问题也开始暴

露出来。

如：在电梯设计、土建施工阶段即

留有安全隐患，而这些隐患在后期又难

以整改。

电梯使用单位主体不够明确、

安全责任不够明晰，电梯使用管理

不规范，特别是一些住宅小区电梯

维护保养费用不落实，维护保养不

及时，电梯非正常停运、乘客困梯等

电梯故障屡屡发生；一些电梯销售、

安装、维护保养单位存在不合理的

低价竞标和恶性竞争现象，这些单

位在中标后没有按照国家安全技术

规范的要求开展业务，致使施工或

维护保养质量低劣；因历史遗留原

因或其他复杂因素，部分老旧电梯

的维修、改造或更换资金无法落实，

造成电梯“带病运行”、“超期服役”

等等。

部分老电梯“带病运行”、“超期服役”

电梯使用与人民群众的生命财

产安全息息相关。

近年来，我省电梯使用数量迅

猛增长，已连续8年以30%左右的

速度递增，截至2014年底，我省在

用电梯数量达到了112903台。据

测算我省每天乘坐电梯近1000万

人次。

与此同时，每年发生的因使用

电梯导致人员被困、运行故障等投

诉发生多起，造成人员伤亡的事故

亦时有发生。

我省居民乘电梯每天超千万人次

背景

草案规定，鼓励电梯生产、使用

和维护保养单位采用物联网技术等

先进科技手段，及时发现电梯故障

和事故，提高电梯应急救援的及时

性；鼓励电梯生产、使用和维护保养

单位投保电梯安全责任保险。学

校、幼儿园以及医院、车站、机场、客运码

头、商场、体育场馆、展览馆、公园等公众

聚集场所应当安装电梯远程监控系统。

草案

公共场所电梯应装远程监控

草案规定，商品住宅项目的建

设单位在交付房屋时，应当组织共

有人与物业服务单位签订电梯委托

管理合同，明确电梯安全管理责任。

电梯机房、井道、底坑等土建工

程应当符合国家标准，电梯机房应

当配备通风设施和降温设备。对不

符合国家标准和未按照建筑设计单

位提出的电梯设置方案设置电梯

的，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不

予竣工验收备案。

对商品住宅建设项目，建设

单位应当在房屋销售时公示选购

电梯的品牌、选型配置等信息，并

载入房屋销售合同。

电梯品牌、选型配置须载入售房合同

草案规定，在用电梯应当每年

进行一次定期检验。

电梯使用单位应当按照安全技术

规范的要求，在电梯使用标志规定的检

验有效期届满前1个月，向特种设备

检验机构提出定期检验申请。电梯

使用单位应当将电梯使用标志置于

电梯显著位置。未经定期检验或者

检验不合格的电梯，不得继续使用。

电梯必须每年“体检”一次

草案规定，电梯维护保养单位

应当建立二十四小时值班制度，并

在电梯轿厢内显著位置公示联系

电话。

接到乘客被困电梯报告后，电梯

维护保养单位的作业人员应当迅速

赶赴现场实施救援。设区的市市区

范围内抵达时间不超过三十分钟，其

他地区不超过一小时。

乘客被困，救援人员必须半小时内赶到

随着高楼大厦越来越多，现在城市居民的
出行已经离不开电梯，电梯增多的同时，部分
因为本身质量问题、老化、监管维护不力等成
为我们身边的安全隐患。4月21日，省政府
法制办公开《安徽省电梯安全监督管理办法
（草案）》并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征询意见从
即日起至5月20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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